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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7]第 15 号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7月 13日，你公司披露了《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 报告书”）。我部对

上述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后审查，现将意见反馈如下： 

一、关于交易方案 

1. 根据报告书，本次交易完成后，若标的公司深圳市华星光电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光电”）核心管理层及其他核心人员

不能保持稳定，或不能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引进和留任所需的核心管理

层及其他核心人员，上市公司将面临人才流失或人才不足的风险。请

说明并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有利于你公司及华星光电维持核心管

理层及其他核心人员稳定性，说明你公司及华星光电已采取及后续拟

进一步采取的维持人员稳定性的措施。 

2. 根据报告书，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定价的市场参考价为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前 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请你公司进一步分析并补

充披露市场参考价选择的合理性。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二、关于交易对手方 

3. 根据报告书，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手方中存在有限

合伙企业，请说明穿透披露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手方合计数情

况，并说明是否不超过 200人。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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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交易标的 

4. 请你公司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第二十四条的规定，补充披

露本次交易标的的评估过程、评估主要参数及取得过程，当中，针对

资产基础法，应当重点披露主要资产的评估或估值方法及选择理由、

评估或估值结果等；针对收益法，应当重点披露涉及的具体模型、未

来预期收益现金流、折现率的确定方法、评估测算过程等。 

5. 根据报告书，2014年 9月和 2015年 11月，你公司将持有的

华星光电部分股权转让给林周星澜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林周星澜”）、林周星涌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林周星涌”）、林周星源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林周星源”）和林周星涟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林周星涟”），上述受让方均为员工持股平台，转

让行为系对相关员工的股权激励。请说明你公司对上述股权转让的会

计处理，并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的

规定。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6. 根据报告书，交易对手方湖北省长江合志汉翼股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星宇企业有限公司、林周星澜、林周星源、

林周星涟和林周星涌除持有华星光电股权外，无其他对外投资。近三

年内，上述交易对手方自身发生多次股权或出资份额转让行为，请说

明并补充披露上述转让行为发生的原因、交易作价及合理性。同时，

交易对手方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均设置锁

定期，请说明并补充披露在上述锁定期内，交易对手方的股东/出资

人是否承诺不转让其股份/出资份额，如是，请作出明确承诺，如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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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一步说明合法合规性。独立财务顾问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7. 华星光电最近三年发生的股权转让和增资，其作价与本次交

易评估值存在一定差异，请作出相关风险提示。 

8. 根据报告书，武汉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华

星”）系华星光电控股子公司，华星光电持有其 39.95%股权。请说明

在华星光电持有武汉华星股权比例未超过 50%的情况下，认定武汉华

星为华星光电控股子公司的依据，并说明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9. 请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第（六）

款的规定，补充披露华星光电报告期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同时说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稳定性，非经常性损益（如政

府补助）是否具备持续性。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7月 26日前将有关说

明材料报送我部。 

特此函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 

2017年 7月 20日 

 

 

 


